


                广发改价〔2018〕12号             

关于制定广汉市都江堰人民渠灌区
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080号）等政策，依据四川省发改委《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455号）规定，按照《广汉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广府办〔2017〕48号）要求，本着农业水价制定原则，经广汉市发改局与水务局共同调研，在成本调查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的9镇21个村的末级渠系供水平均成本为0.068元/立方米和末级渠维护成本调查（测算）的基础上，制定我市都江堰人民渠灌区（大型）的农业供水终端价格方案, 经十八届市政府常务会第38次会议审议通过，现通知如下：
一、现行农业用水收费情况。依据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关于转发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四川省都江堰灌区2003年农业用水价格的批复>的通知》（都局发〔2003〕3号），广汉市平坝灌区水田按人民币28.00元/标准亩（折算习惯亩为32.20元）计收，旱地按水田标准的一半计收；丘陵区水田按人民币16.24元/标准亩（折算习惯亩为18.676元）计收，旱地按水田标准的一半计收。

二、确定末级渠系供水价格。我市范围内已实施综合改革且供水计量设施齐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由省属水利工程以及跨市水利工程的骨干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两部分构成。其中，农业用水在规定用水定额内的，省骨干工程供水价格按省定都江堰灌区农业用水价格执行（粮油作物0.04元/立方米，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他农业用水0.05 元/立方米），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应为0.07 元/立方米，实际执行0.02元/立方米(充分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
三、执行分类分档水价。推进分类分档水价，区别农业用水类型，在终端供水价格实施分类水价（终端水价由省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构成）：1、确定粮油作物在用水定额内的，其中省骨干工程供水价格0.04 元/立方米，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实际执行0.02元/立方米，终端水价0.06元/立方米；2、确定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他农业用水在用水定额内的，其中省骨干工程供水价格0.05元/立方米，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实际执行0.03元/立方米，终端水价0.08元/立方米。用水定额标准按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地方标准)》2016年版执行。
用水量受季节影响较大的村组，经乡镇政府、水务局共同同意，可以在丰枯季节实行上下浮动，浮动幅度拟按20%执行。

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如征收标准超过现有水平按现有标准执行。
四、执行超定额供水价格。为节约用水，我市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超定额10%及以内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0.02元；超定额10%以上部分，终端水价每立方米加价0.04元。加价收入由市财政统一用于末级渠系水利工程的维护保养改造等。
五、我市农业供水水费计收方式和时间。水费征收主体为供水主管单位，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农民用水户代收水费后，统一上缴到广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收取截止时间为每年11月底前。
六、我市农业供水价格执行时间。自2018年12月1日起执行。
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               广 汉 市 水 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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